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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环办〔2020〕76号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深圳市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规范化整治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管理局、执法支队：

为落实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加强

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粤环发〔2018〕10号）要

求，加快推进中央环保督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整改任务落实，全

面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，提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

染防治和综合利用水平，我局制定了《深圳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规范化整治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深 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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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市生态环境局

2020年 3月 26日

（联系人：王松峰，电话：2391192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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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整治实施方案

为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严格落实《广东省环境保护

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指

导意见》（粤环发〔2018〕10号），加快推进《深圳市落实中央环

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方案》和《深圳市“无废城

市”建设试点实施方案》中的工作任务，全面加强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规范化管理，提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水

平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

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坚持资源节约和绿色发展，深入推进“无

废城市”建设，大力开展源头减量和再生资源利用，全面提升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水平，构建从产生、贮存、转运到

利用和处置全过程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体系。

到2020年底，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，严格

落实申报登记，推行电子转移联单，强化规范化管理，加强再生

资源利用分类管理，实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90%以

上，全面提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规范化管理水平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落实申报登记，清查底数

1.抓好申报登记落实。各管理局要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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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为基准底数，指导和督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登陆广

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省平台），依法申报一般工

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和处置情况。对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100 吨以上的企业（详见附件1），应

在2020 年4 月30日前通过省固体废物平台完成2019 年度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，其他产废企业逐步纳入年度申报登记管

理，但在2020 年首次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前，需完成2019 年

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工作。

2.抓好申报数据审核。各管理局要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省

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数据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粤环办函〔2018〕

185号）有关要求，利用好省平台有关数据审核功能，重点审核与

上年度申报数据变化较大的企业，对申报数据有疑问的，建立问

题台账清单。市执法支队应对各管理局审核的申报登记数据进行

随机抽查，督促各管理局提高数据审核质量。

3.抓好现场核查及督导检查。各管理局要结合第二次全国污

染源普查数据和申报登记问题台账清单，组织开展现场核查，督

促企业签署管理承诺书（详见附件2），强化主体责任落实。重点

核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100 吨以上企业的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实际产生量、种类、主要污染物成分、利用处置方式、贮存

场所的规范性等，进一步完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台账清单（详见

附件3）。对发现无规范贮存场所、无申报登记或不如实申报登记

的要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，并督促其按时限完成整改，对非法转



- 5 -

移、处置、倾倒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企业依法严厉查处。市执法

支队应对各管理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情况开展督导检查，现

场抽查各区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情况，督促各管理局加强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。

（二）加强分类及贮存管理

1.落实分类管理。各管理局应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

记分类名录（详见附件4），指导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做好

分类管理，严禁将危险废物混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内贮存。对大

宗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粉煤灰、炉渣应督促企业结合利用渠道，细

化分类，实现100%回收再生利用，对废金属、废塑料、废纸、废

木材等再生利用资源，督促企业制定分类管理制度，在源头上做

好此类废物有利用价值与无利用价值分类，减少有利用价值废物

混入无利用价值废物中，有利用价值废物纳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

管理，督促企业建立分类台账，掌握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

利用及处置情况。

2.规范贮存场所。各管理局应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

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01)的要求，督促企业的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防

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贮存场所应划分区域，落实分类贮存，鼓励

企业安装视频监控和计量设施，建立贮存管理制度，落实专人看

管，建立便于核查的进、出库台账。

（三）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创新监管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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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各管理局应督促产生、收集、利

用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明确责任人，建立污

染防治制度，签署管理承诺书。依法履行分类管理制、申报登记

制、规范贮存制、转移合同制，确保守法经营，安全处置，规范

管理。

2.实行转移联单管理。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100 吨

以上的企业实行信息化管理，在市智慧环保固废管理信息平台进

行合同备案，转移实行电子联单管理，每次转移应通过市智慧环

保固废管理信息平台填报转移联单，并打印转移联单，由接收企

业在转移联单上填写接收栏信息并签字或盖章确认，由产生企业

保存，以便现场监管人员核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去向。

3.完善视频监控管理。各管理局应督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

产量100吨及以上的企业在装卸点、贮存场所、废物出入厂门口

安装视频监控设施，并开放端口与市智慧环保固废管理信息平台

联网。

4.纳入环境信用评价管理。各管理局应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年产量100吨及以上的工业企业或集中收集转运、利用处置企业

纳入环境信用评价管理，并公布评价结果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

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违法信息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并

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示，开展联

合惩戒，实现“一处违法、处处受限” 。

（四）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，杜绝非法转移、处置和倾倒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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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执法支队应加强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执法检查，制定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执法方案，组织各区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专项执法整治行动，全面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的环

境监管，严厉打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非法转移、处置和倾倒行为，

对涉嫌环境犯罪的，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，并为公安机

关侦查办案提供技术支持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制定落实方案阶段（4月）

各管理局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落实工作方案，

按照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企业清单，分类分

步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督促申报登记及排查整治督导阶段（4-7月）

各管理局督促企业落实申报登记，加强申报数据的审核，对

存在问题的企业边查边整，建立整治台账，明确整治时限，完成

整治任务，6月底前完善和健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企业台账清单，

同时督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100 吨以上的企业从7月 1

日起实行电子联单管理，市执法支队应对各管理局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管理情况开展督导检查，现场抽查各区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管理情况，督促各管理局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。

（三）专项执法阶段（5-10月）

市执法支队应加强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执法检查，制定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执法方案，组织各区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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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专项整治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非法转移、处

置和倾倒行为。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10月）

各管理局结合排查整治情况总结成效和不足，不断采取措施

持续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管理工作，持续提升本辖区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。市执法支队总结专项执法工作取

得的成效，对专项执法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应持续跟进，确保问题

整改到位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确保取得实效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工作，明确责任领

导，组织精干力量，紧密结合“利剑”等环保专项行动，督促产

生、集中分类、利用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工业企业落实相关法律

制度和标准规范，全面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，完成中

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，提升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水

平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压实各方责任

各单位要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员，督促企业重视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管理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、履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管理

制、申报登记制、规范贮存制、转移合同制，确保守法经营，安

全处置，规范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培训，开展督导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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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固废处加强对各管理局及市执法支队相关人员的培训，各

管理局应加大对企业的培训，提升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水

平。市执法支队应组织开展现场督导检查，指导和督促各管理局

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整治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调度，及时报送信息

各管理局应在每月 10日前将上月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现场

核查及整治工作情况报送执法支队，市执法支队结合每月现场督

导情况及各管理局现场核查情况汇总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整治

情况，并报送局固废处，由局固废处每月通报全市工业固体废物

管理情况。各管理局和执法支队应在10月 31前上报一般工业固

体废物规范化整治工作总结和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总结。

附件：1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100 吨以上企业清单

2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管理承诺书

3.2019 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情况台

账清单

4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分类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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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3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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